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0】第 46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上海信公轶禾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对上海飞凯光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出具核查意

见之财务顾问，对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 2、公告显示，修订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指标为“以 2018 年

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或“以 2018 年营业收

入为基数，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

考核指标为“以 2018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

或“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

你公司 2020 年度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829.95 万元，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47.19%。 

请你公司结合 2020 年度截至目前营业收入实现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市场

环境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等说明本次考核

指标调整的设置依据及合理性，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能否发挥激励作用，是否存

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特定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有利于促进公

司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否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并请律师及独立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1）旧考核指标不再适合公司发展现状，选择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考核指

标具有合理性 

由于新冠疫情这类全球共同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中美贸易战加剧，

公司目前发展形势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推出时已发生较大变化。以净

利润为衡量标准的旧指标无法准确反映公司在新环境下真实的经营水平，如继续



沿用旧指标，激励作用将大打折扣，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将可能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 

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公司层面的考核指标，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和

市场情况，是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衡量公司经营效益及成长性的有效性

指标。选取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是能够衡量公司扩大市场规模，提升

公司在光纤光缆行业与集成电路行业、屏幕显示行业的地位的标准之一。在 2020

年复杂的经济形势考验下，营业收入增长率能更准确的体现公司的真实经营水平。 

（2）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指标设置的合理性 

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上半年增长 11.67%。2020 年下

半年，公司业绩情况预计将会好转，但由于国际疫情反复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

综合影响，营业收入是否能够进一步增长仍是未知数。修订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增加了“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15%”，该目标高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水平，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修订

后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指标增加了“以 2018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0%”，该数值的设定考虑了过去市场表现并合理预测

2021 年市场环境带来的影响，兼具可达成性与挑战性，是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

的合理预期，有利于提升公司的长期竞争力。 

（3）股权激励的授予对象明确集中于核心人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占比、获授数量占比较小，不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特定激励对象输送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的核心骨干人才，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

划时在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是公司长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与核心资源，调整股权激励业绩考核指标后，将能

够充分鼓舞员工士气，调动员工积极性，避免负面情绪，在不利条件下仍然有效

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相结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

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特定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另外，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55.33 万股，约占激励

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51,208.87 万股的 1.08%，占比较小。其中，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人数仅占激励对象总数的 4.65%，获授股数仅占授予权益总数



的 9.70%。因此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票总数较小，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占比、获授数量占比较小，对激励对象以外的其他股东稀释较小。对于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而言，基本上为同比例稀释，稀释程度有限，并不存在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4）公司对股权激励的考核指标，分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绩效

考核两个层次，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激励性与约束性并

重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

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

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绩效进行综合考评，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为“合格”，则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解除当期限售额度；若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

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在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双层考核

进行了要求，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不存在向特定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

情形。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的内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调整后的部分业绩考核目标

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公司

现有核心团队的稳定，不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特定激励对象输送利益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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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